年  度  獨  子  緩  召  申  請  表

製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統號
	
	兵籍號碼
	號
	姓名
	
	出生別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月   日

	戶籍所在地
	
	軍

種
	
	階級
	

	家

屬

狀

況
	稱謂
	姓      名
	出生年次
	存
	歿
	備     考
	
	稱謂
	姓        名
	出生年次
	存
	歿
	備    考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審

核
	核                  定
	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

	
	鄉  鎮  市  區  公  所
	市    縣   （市）  政   府
	後   備  指  揮  部

	
	一、乃父（年逾60歲）（已歿）無同父兄弟。

二、本人年滿30歲。

三、檢附證件經查驗無訛，並經保證人證明。

四、擬准     緩召。

	一、同（鄉）（鎮）（市）區公所意見。
二、請准      緩召。
	

	申請人簽章
	
	申請日期
	   年    月    日

年    月    日
	電話（O）
	
	電話（H）
	


年度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緩召申請表

製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頁    次：第   頁
	統號
	
	兵籍號碼
	號
	姓名
	
	出生別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月   日

	戶籍所在地
	
	軍

種
	
	階級
	

	本

人

及

家

屬

所

得

狀

況
	稱謂
	姓      名
	出生

年次
	存
	歿
	國民身分證號

統 一 編 號
	薪資收入
	利息收入
	租賃權利金所得
	備         考

	
	本人
	
	
	
	
	
	
	
	
	＊金額單位：新台幣元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審

核
	核                  定
	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

	
	鄉  鎮  市  區  公  所
	市    縣   （市）  政   府
	後   備   指   揮   部

	
	一、申請者負家庭生計主要責任，並具有以下各情形之一者：

□無同父兄弟者。

□有同父兄弟，而均已應徵或應召在營服役者。

□有同父兄弟，均未滿二十歲者。

□經核定為低收入戶者。

以上受申請人扶養之家屬，均須屬六十歲以上或二十歲以

下，且無財產收入或患有身心障礙無其他家屬照顧者。

二、檢附證件經查驗無訛，並經保證人證明。

三、擬准     等緩召。
	一、同（鄉）（鎮）（市）區公所意見。

二、□年滿三十五歲以上，請准甲等緩召。

□年滿三十歲以上，未滿三十五歲，請准乙等緩召。

□年滿二十三歲以上，未滿三十歲，請准丙等緩召。


	

	申請人簽章
	
	申請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電話（O）
	
	電話（H）
	


